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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監督動物科學應用之管理與使用，

依據動物保護法第十六條規定，訂定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設置及管理辦法。 

第二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審核本校進行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 

二、提供本校有關動物實驗設計之科學應用諮詢意見及訓練計畫。 

三、提供本校有關實驗動物管理標準作業程序及飼養設施之改善建議。 

四、監督本校實驗動物之取得、飼養、管理及是否確依審核結果進行

動物科學應用。 

五、提供本校年度執行實驗動物科學應用之年度監督報告，並於該年

度結束後三個月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所屬縣(市)主管機

關。 

六、每半年應實施內部查核一次，查核結果應列為年度監督報告之附

件，並應保存該查核結果六年以上備查。內部查核項目分軟體查

核和硬體查核，前者包括機構政策與職責、動物健康與照護及動

物飼養管理，後者包括動物飼養區域與供應區域、儀器與設備及

動物手術或實驗場。 

七、如使用猿猴、犬、貓進行科學應用時，應將審核通過之該等動物

實驗申請表影印列為年度監督報告之附件。 

八、受理本校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之動物科學應用爭議案件。 

九、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督導本校之科學

應用。 

第三條 本委員會成員十六人，由校長指定一位副校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生命科學院院長、農學院院長及獸醫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及一位非

隸屬本校人士之外部委員；其餘成員由生命科學院院長推薦五名、農



學院院長推薦四名及獸醫學院院長推薦二名，成員中應包括獸醫師至

少一人。委員由副校長辦公室彙整簽請校長核聘擔任之。 

前項之外部委員，應優先由非動物實驗研究背景者擔任，且不得具獸

醫師資格。 

本委員會組成後三十日內，應將機構名稱、地址、成員名冊及動物房

舍地址報所屬縣（市）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異動時亦同。

本委員會成員依學年度聘任，其聘期二年，期滿得連任。 

第四條 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名，由召集人自本委員會成員中聘請兼任，以

協助處理相關業務。執行秘書需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動物實驗管理訓

練十二小時以上，並取得三年內之合格證書。 

第五條 本校利用動物進行科學實驗者，應先依據本校動物科學應用計畫申請

標準作業程序填具表單與附上相關資料後提出申請，經本委員會審議

核可，始得進行；經核可之內容變更時，亦同。 

前項申請及其管理查核之標準作業程序由本委員會另定之。 

本委員會審議時，應優先建議使用非活體動物替代方式，並得依據科

學應用影響動物生理程度，由一位以上具備與申請利用動物科學應用

專業有關或實驗動物福利背景，且非隸屬於本校之專家，提供諮詢意

見。 

第六條 本委員會發現本校進行動物科學應用者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或未依

前條核可內容辦理時，應勸導改善，經勸導仍未改善者，得終止其使

用實驗動物；情節重大者應通報所屬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及相關規定

處理，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 

第七條 本委員會每半年定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召

開時以召集人為主席。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成員過半數出席及出席

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